
关于开展 2026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结题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 2026 年大学生创

新训练计划立项和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渝教高函〔2026〕

28号）文件要求，经研究，决定开展 2026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

计划项目结题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结题验收范围

2025 年立项的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以及一年期

国家级、市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2024 立项的两年期

国家级、市级项目均须申请结题，如未按要求提交结题材料，

按不结题处理，项目予以终止。各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

目需结题项目汇总表见附件 1。

二、结题验收程序

（一）学生申请

各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团队负责人，按照项

目结题要求，梳理项目研究成果，如调查报告、实验报告、

设计图纸、成果作品（含实物、开发的软件或系统、公开发

表的学术论文、专利）等，并附前景评价。校级项目须按要

求填写《重庆科技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结题报

告》（附件 2），国家级、市级项目须填写《重庆科技大学国家

级（市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报告》（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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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6 年 5 月 15日前向项目所属学院提交结题申请。

（二）学院评审

1.项目所属学院组织专家对各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

目结题报告及其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内容主要包括：

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与人的研究贡献，项目计划实施工作总

结，项目经费支出及最终成果取得情况等。项目研究成果形

式为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获得的专利等。研究成果必须与

本项目密切相关，且第一作者（或完成人）须为项目组成员，

第一署名单位须为重庆科技大学，并须标注相应级别项目批

准号。国家级项目须有学术论文、专利、竞赛获奖（国家级 B

类二等奖及以上）、实物作品或高水平实验（调研）报告等方

面取得任意 2 项及以上成果，市级项目须有学术论文、专利、

竞赛获奖（省部级一等奖及以上）、实物作品、高水平实验（调

研）报告等方面取得任意 2 项及以上成果，校级项目须有学

术论文、专利、竞赛获奖（省部级及以上）、实物作品、实验

（调研）报告等方面取得任意 1 项及以上成果，否则不予结

题。

2.学院通过对各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查验材料、听

取汇报和答辩等环节，在全面评价成果水平和项目完成情况

的基础上，对申请结题项目给出评定验收结果。评定等级依

次为“优秀”（比例不超过 10%）、“良好”（比例不超过 20%）、

“合格”和“不通过”。

（三）学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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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属学院填写《2026 年重庆科技大学大学生创新训

练计划项目项目结题情况汇总表》（附件 4），经签字盖章后，

报教务处审核备案。教务处组织专家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

练计划项目拟结题项目进行全校答辩，具体答辩安排将另行

通知。

三、材料提交

各学院于 2026 年 5 月 22 日前将拟结题的国家级大学生

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报告（附件 3）、结题情况汇总表

（附件 4）、成果材料清单（附件 5）及相关证明材料、评审

现场照片等纸质文档报送至教务处实验室与实践教学科（厚

德楼 H117），电子文档按项目名称命名以压缩包形式发送至

邮箱 452961716@qq.com。

四、相关说明

（一）国家级、市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通过各级

评审同意结题后，由学院通知项目负责人在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平台提交结题申请，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项目结题率将作为各学院 2026 年度考核和国、市

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立项资助额度的重要参考依据，

请各学院务必高度重视本次结题验收工作。

（三）通过结题验收的项目，可依据学校学分认定与转

换管理办法申请学分认定或转换。各学院须确保填写的项目

成员信息准确无误，该成果将直接对接到学分认定系统。

联系人：张齐，联系电话：023-6502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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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附件：1.各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需结题项目汇总表

2.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题报告

3.国家级（市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报告

4.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题情况汇总表

5.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成果材料清单

教务处

2026 年 5 月 11日


